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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引入外部力量提高审计质量

在内资八大所之一的信用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工作过多年的萧牧（化名）向记者表

示，在审计单位接手一项审计业务时，内部

会对该审计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其中被审计

单位的财务状况是重点关注评估项。一般

来说，若被审计单位存在严重的财务风险，

极有可能不配合审计工作，这些公司在针对

一些事务的会计处理以及最后的审计报告

意见上更容易与会计师事务所出现分歧。

此外，这些公司更有可能存在一些“隐雷”无

法被会计师发现，因此为了规避风险，大型

的事务所不太愿意接手此类工作。

如萧牧所述，这种风险评估下导致会计

师事务所行业容易形成一种“强弱错配”的形

势，即有良好人才资源的大型事务所审计财

务风险不高的公司，人才资源较差的小型事

务所反而审计财务风险更高的企业，如众多

被披星戴帽的上市公司。

众所周知，会计师事务所行业有较高的

集中度。新证券法实施前，一家会计师事务所

从事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需要具备证券服务

业务资格并得到财政部批准，这一度让40家

会计师事务所承担了超5000家上市公司审计

业务。为促进市场活力，2020年新证券法取

消了审计业务门槛，将会计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服务业务资格由批准改为备案，这意味着众多

中小事务所亦可从事证券服务业。

不过，由于大所在人才储备、从业经验、

客户磨合度等方面的优势，行业集中趋势仍

未见明显改变。而众多中小所发力上市公

司审计的主要切入点便放在了财务风险较

高的公司上。

然而，第一家出具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的

中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堂堂会计师事务所

（下称“堂堂所”）便马失前蹄。

堂堂所曾负责审计 2019 年*ST 新亿

（已退市）的年报，彼时*ST 新亿处于退市

边缘，若再被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

见报告就会被退市。*ST 新亿与堂堂所在

审计工作开始前签有补充条约，约定不得

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报告，若出

具则*ST 新亿有权拒付审计费。此外，条

约还约定，如堂堂所因出具非否定或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导致堂堂所及签字

注册会计师受到监管部门处罚，则*ST 新

亿应赔偿堂堂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因处

罚造成的损失。在经过审计工作后，堂堂

所给出的审计意见为保留意见。

此后，证监会指出堂堂所在给*ST新亿的

审计报告中存在虚假记载。除了一系列的审

计程序问题外，此案最引人注目的是证监会指

出堂堂所与*ST新亿签署补充条款，相当于事

前约定了最后的审计意见，证监会认定此举严

重破坏会计师事务所应有的独立性。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春飞曾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称，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对会计师寄予厚望，希望能百分之百保证财务

报表是真实的，但现实情况是复杂的，事务所审计本质上是民事行为，不

是执法行为，公司聘请事务所审计，后者只能审计该公司账务，没有能力

审计上下游企业。王春飞还指出，审计存在很大的固有局限性，因为业务

复杂，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只能做抽样审计，这就导致了审计风险。

新快报记者梳理近几年证监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开出的罚单发

现，罚单多以未尽勤勉责任为由处罚，其主要表现为在对被审计单位

进行审计时对一些可疑现象未保持合理怀疑态度，未能有效执行审

计程序，因此未能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而会计师事务所配

合造假的案例很少。在“未尽勤勉责任”案例中，事务所多次提出申

辩，称已经尽职完成了审计程序，相关错报有其客观性，但申辩多被

证监会驳回。

从国外的市场经验看，以会计师事务所为代表的各中介机构，容

易与上市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2020年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事件便是最

早由做空机构浑水发现。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包少卿曾撰文称，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尚未构

建起与市场化准入机制相匹配的市场化退出机制，导致以财务造假方

式掩盖自身经营及风险状况的上市公司无法得到及时清理。为此，亟

须通过构建做空机制，引入市场化外部治理力量，实现对财务造假公

司的制约和惩罚。

目前，普华永道风波仍在持续，7月3日，普华永道中国官网显示，

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区主席赵柏基卸任。

会计师事务所 资本市场守门人

普华永道接连丢单，大华所被停业6个月， 正中珠江被投资者索赔

“失守”

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堂堂所案例

有诸多争议性，且该所负责人吴育堂

至今仍在坚持申诉。

此前，证监会计划对堂堂所进行

处罚时，吴育堂便提出反对意见，称

证监会漠视堂堂所与*ST新亿的补充

条款中关于约定审计意见有前置条

件，即事务所知晓*ST新亿2018年审

计意见中所述问题的原因，并与*ST

新亿一起协调讨论确定了后附的问

题处理思路。此外，*ST新亿要按照

问题处理思路提供审计所需要的资

料和文件，全力配合堂堂所完成审计

工作。对于约定的处罚补偿，吴育堂

称，是基于监管高要求和业务风险考

量，约定赔偿条款合情合理合法，符

合行业通行做法。

相关意见被证监会驳回，称堂堂

所方主张其约定出具特定类型的审

计意见系以上市公司配合提供审计

所需资料和文件为先决条件，但该条

件是审计工作正常开展和出具合适

意见审计报告的必要条件，不是出具

标准或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充分条

件，审计机构应从实质上和形式上保

持独立性，在任何条件下不应事先约

定出具审计意见的类型。

张起（化名）是一家中小会计师

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在他看来，此

案一方面反映出外界对审计工作有

不合实际的预期，另一方面也反映出

监管需要做出更精细化的改进。

张起告诉新快报记者，审计工作

依赖被审计单位提供的审计证据以

及被审计单位的配合，同时借助既定

的审计程序发现可能的重大错报风

险。但现实情况往往更复杂，对于一

家问题企业，其提供的审计证据真实

性往往无法保证，并且现有的审计程

序存在局限性。

张起以常见的函证程序为例，一

些企业经常通过隐蔽的关联方交易

实现实控人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这

种情况下若按审计程序发函证，对方

给出的回函及相关证据极有可能是

完备的，但事务所无法进一步查证这

些证据的真实性，毕竟会计师事务所

不是监管机构，没有权限进一步查证

关联方的账目信息。张起称，除了上

述例子外，还有很多无法一一举例的

特殊情况，这些都会导致实际工作中

的审计程序经常受限，但如果因此被

查出财务造假，监管层依旧会问责会

计师。

张起认为，对该行业加强监管的

方向是对的，但要如何监管需要更多

细则。会计师是主动配合造假，还是

在执行了审计程序后仍因审计局限

性无法发现重大错报应该做出识别，

制定不同的处理措施。如果不能做

出清晰的责任界定，行业内必然会有

众多抽屉协议。

上市公司与事务所易形成“强弱错配”

严格执行审计程序并非易事
审计并非万能

■廖木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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